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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一题：折旧免税额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４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本人于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本会会议上提出一项关于机械及工

业装置的初期免税额及每年税额（下称「折旧免税额」）的质询。就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该质询作出的答复，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下称「第３９Ｅ条」）旨在限制企

业透过各种形式以机械或工业装置租赁安排来达致避税目的，而政府亦同

意在进料加工的安排下，港商有时会把其拥有的机械或工业设备（主要是

模具）免费给予内地企业使用，以生产　商向该内地企业购买的货品，而

并非要「达至避税目的」，为甚么政府仍视该类安排为租赁安排，而要引

用第３９Ｅ条限制港商就该等设备获得应有的折旧免税额； 
 
（二）鉴于政府表示，有关《税务条例》的执行指引并无法律效力，绝对

不能更改有关条文的立法原意，为甚么当局在二○○六年需修订原先的执

行指引，并将经修订的指引的追溯期延伸至之前的课税年度；政府如何落

实其在一九八六年订立第３９Ｅ条时作出的保证，即该条文只是针对「售

后租回」和「杠杆租赁」两种租赁安排；及 
 
（三）鉴于政府表示，要放宽第（一）项的限制会有实质困难，包括难以

确定在内地使用的机械或工业装置是否只用于生产售予有关港商的货品、

有否被转售，以及有否被其它人申索了有关的折旧免税额，但由于《税务

条例》已有条文规定纳税人须在某些情况下负举证责任，政府会否让纳税

人就有关方面提出证据，以解决该等困难，以免在执行第３９Ｅ条时违背

其立法原意？ 
 
 



答复： 
 
主席： 
 
（一）正如我在今年十月二十一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面质询中指出，《税

务条例》第３９Ｅ条于一九八六年订立，并于一九九二年修订至现时版本。

该条文旨在限制纳税人透过各种方式以机械或工业装置租赁安排来达致

避税目的。有关条文规定，如香港公司所拥有的机械或工业装置完全或主

要被其它公司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该香港公司便不能就有关的机械或工

业装置获得折旧免税额。 
 
  在执行第３９Ｅ条和《税务条例》中其它特定的反避税条文时，任何

商业安排只要属于有关条文所述的特定活动，便会受该条文规管，税务局

不能选择性执法。 
 
（二）《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在一九八六年订立时，的确只是针对「售

后租回」和「杠杆租赁」这两种安排。但经一九九二年的修订后，如香港

公司所拥有的机械或工业装置主要被其它公司在境外使用，该香港公司亦

不能就有关的机械或工业装置获得折旧免税额。税务局在一九九二年更新

第１５号释义及执行指引时，已反映当年就第３９Ｅ条所作的最新修订。

税务局在二○○六年再更新第１５号释义及执行指引时，只是进一步阐述

及举例说明有关的规定，使其更贴近现实情况，绝对没有改变第３９Ｅ条

的规管范围。 
 
  至于补加评税的追索时限，《税务条例》规定为六年。税务局一向依

法补加评税，绝对无权针对不同情况而更改法定的追索时限。 
 
（三）我在十月二十一日的书面回复中已指出要放宽第３９Ｅ条的实质困

难。虽然《税务条例》规定纳税人有举证责任，但有关装置在境外由其它

人士使用，而该人士多属境外独立法人企业，税务局难以向其查核有关装

置的真确用途，更无法定权力向境外企业要求提供任何证明档。若放宽有

关限制，该反避税条文容易出现缺口，导致税收延误或流失，并产生大量

有争议的个案。  

完 


